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招商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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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招商說明會議程

時間 內容

13:50 - 14:00 貴賓報到、領取資料

14:00 - 14:05 主席說明案由

14:05 - 14:25 招商文件重點說明

14:25 - 14:30 廉政宣導

14:30 - 15:00 意見交流

15:00 - 15:30 主席總結

15:30 - 16:30 現地場勘

16:30 散會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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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營運
權利規劃

計畫背景
說明

申請作業
重點說明

意見交流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計畫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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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參考，實際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基地位置及現況

 高雄市鳳山區曹新段91地號等1筆土地。

 本案位於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之鳳山車
站位置，由既有鳳山車站上方延伸興建
之車站共構大樓。

 鳳山車站暨開發大樓新建工程目前係由
交通部鐵道局辦理，於109年11月正式
動工，預計於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後及
綠建築標章後(約113年度第四季)進行
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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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

新左營車站

高雄車站
鳳山車站

基地區位示意圖



僅供參考，實際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土地基本資料

 基地地號：高雄市鳳山區曹新段91地號等1筆土地

 地籍面積：18,195.2m²（以土地登記謄本為準 )

 土地權屬：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分區：車站專用區（二）

 使用強度：建蔽率50%，容積率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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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限制：以供鐵路之車站及其附屬設施與
開發使用為主，其建築物與土地之使用，除不得為工
廠、資源回收貯存場所、汽機車修理業、殯葬業辦公室、
地磅業、資源回收業之使用外，其餘依「都市計畫法高雄
市施行細則」中有關商業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辦理。

地籍範圍



僅供參考，實際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建物基本資料

 建築面積：8,764.16平方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43,187.65平方公尺

 樓層資訊：A棟(10樓)、B棟(6樓)、C棟(3樓)

 都審核定之使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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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棟(地上3層)

B棟
(地上6層)

A棟
(地上10層)

地籍範圍

*車站部分(灰色區域)非本案委託經營範
圍



僅供參考，實際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建物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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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棟

樓層 樓地板面積 高度 用途

R2F 94.67m² 6.5m 機房

R1F 762.36m² 4.5m 機房

10F 1,801.33m² 4.5m B3
9F 2,062.74m² 4.5m G2
8F 2,777.80m² 4.5m G2
7F 3,004.89m² 4.5m G2
6F 3,319.35m² 4.5m G2
5F 2,993.79m² 4.5m G2
4F 3,320.12m² 4.5m G2
3F 4,779.07m² 6m B2
2F 4,974.16m² 6m B2
1F* 1,322.09m² 6m B2
合計 31,212.37m²

B棟

樓層 樓地板面積 高度 用途

RF 1,008.46m² 4.5m 機房

6F 1,560.10m² 4.5m D2
5F 1,547.77m² 4.5m D2
4F 1,730.72m² 4.5m A1
3F 2,319.07m² 6.0m A1
2F 1,647.30m² 6.0m D2
1F 2,135.82m² 6.0m D2
合計 11,949.24m²

註：地上一樓含有半戶外空間之面積(約461.86m²)

C棟

樓層 樓地板面積 高度 用途

3F 8.68m² 6.0m 機房

2F 8.68m² 6.0m 機房

1F 8.68m² 6.0m 機房

合計 26.04m²



僅供參考，實際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參考文件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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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得於公告期間內，向執行機構預約閱覽本案參考文件。

項次 文件名稱 日期 冊數

1
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鳳山車站暨開發大樓新建工程都市設計
審議報告書(核定本)

108.05 1冊

2
「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A421標-鳳山車站暨開發大樓新建
工程細部設計圖(土建工程)

109.09 1冊

3
「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A421標-鳳山車站暨開發大樓新建
工程細部設計圖(機電工程)

109.09 1冊

4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前置至整建期作業委託專
業服務採購案」可行性評估報告書(核定版)

113.01 1冊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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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營運權利



僅供參考，實際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契約期間及優先定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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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期間 說明

許可期間 30年

本案許可期間自資產點交日之次日起算，包含整建期與營運
期，許可期間共計30年。除投資契約另有約定外，整建期間
提前、延誤或展延，營運期間應配合隨之增減，特許期間維
持30年。

優先定約 10年

民間機構如經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得於許可期間屆滿
前3年起至屆滿前2年止，。檢附自營運開始日之歷次營運績
效評定報告及繼續投資計畫書向執行機關申請優先定約一次，
期間以10年為限。



僅供參考，實際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基本應開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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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部分(灰色區域)非本案促參委外範圍

地上6層
地上10層

 主體事業：為完善車站之商業活動服務機能之營運、管理、維護、更新及增置。

 附屬事業：民間機構得自行提出符合促參法規範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附屬事業規劃，
並取得執行機關同意後，始得辦理。

 由申請人提出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之規劃內容，並自行辦理相關開發事宜。

 初步規劃構想：



僅供參考，實際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整建及營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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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

 整建期自本案完成資產點交日之次日起至營運開始日止，最長不得超過2年，含調查、

規劃、設計、與本案有關之審查及證照申請、施工，以及執行機關同意民間機構開

始營運之時程等工作。

 綠建築標章：民間機構於許可期間應維持鳳山車站開發大樓之「銀級」綠建築標章，

並依相關規定辦理延續認可申請事宜。

營運

 民間機構應於整建期屆滿前完成整建，依相關規定取得各項所需執照、證照或設立

許可後，於預定營運開始日3個月前提出營運執行計畫書及主管機關核准營業執照等

文件，報經執行機關事前書面同意後，始得開始營運。

 促參識別標章：民間機構應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識別標誌設置要點」，

自費設置促參識別標誌。



僅供參考，實際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營運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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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

權利金

 自本案營運開始日起，民間機構應於每年1月31日前，繳交當年度固定權利金。

 營運開始後第1至10年，每年收取新臺幣___元整(至少550萬元)；

 營運開始後第11年，按前款金額加計200萬元整，並自營運開始後第12年起，
每年按前1年金額調漲1%。

變動
權利金

 自本案營運開始日起，民間機構應於每年6月30日前，繳交前一年度累進級距變
動權利金。

 以第三方營運機構
之營業收入為計收
基準，收取累進級
距變動營運權利金。

累進
級距
變動
營運
權利
金計
算表

級距 收取比例
10億元(含)以下 ___% (不得低於1.5%)

逾10億元至11.5億元(含)以下 ___% (不得低於2.0%)
逾11.5億元至13億元(含)以下 ___% (不得低於2.5%)
逾13億元至14.5億元(含)以下 ___% (不得低於3.0%)
逾14.5億元至16億元(含)以下 ___% (不得低於3.5%)

逾16億元以上 ___% (不得低於4.0%)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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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作業重點



僅供參考，實際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申請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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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資格

申請人得以單一公司為單一申請人，或由3家以下之公司組成之合作聯盟參與本案
之申請作業。

單一公司 申請人應為依中華民國法律成立之本國公司。

合作聯盟
 各成員應為依中華民國法律成立之本國公司。
 應包含1家授權代表公司與其他一般成員，並分別指明之。

財務
資格

單一公司
 實收資本額及權益淨值應達新臺幣1.35億元(含)以上。
 依法定期繳納營業稅及所得稅（或出具免納稅證明）。
 3年內無退票紀錄。

合作聯盟

 授權代表：實收資本額及權益淨值應達新臺幣1億元(含)以上。
 所有成員：總計應達新臺幣2億元(含)以上。
 依法定期繳納營業稅及所得稅（或出具免納稅證明）。
 3年內無退票紀錄。



僅供參考，實際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資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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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項目 補正條件

1 申請文件檢核表 誤繕或漏附者得予補件
2 申請書 誤繕或漏附者得予補件
3 申請切結書 誤繕或漏附者得予補件
4 合作聯盟協議書 誤繕或漏附者得予補件
5 合作聯盟授權書 誤繕或漏附者得予補件
6 協力廠商合作意願書 誤繕或漏附者得予補件
7 代理人委任書 誤繕或漏附者得予補件
8 債信能力聲明書 誤繕或漏附者得予補件
9 營運權利金報價單 不得補正或補件
10 申請保證金繳納證明文件 不得補正或補件
11 基本資格證明文件 資格事實存在者得予補正或補件
12 財務資格證明文件 資格事實存在者得予補正或補件
13 金融機構融資意願書與評估意見 誤繕或漏附者得予補件
14 投資計畫書 如份數不足者得予補件
15 投資計畫書電子檔(含本文及財務excel) 如缺漏者得予補件
16 駐外單位認證文件/中譯本 誤繕或漏附者得予補件
17 中文翻譯切結書 誤繕或漏附者得予補件



僅供參考，實際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項目 繳納時間 返還時間

申請保證金
(1,000萬元)

於提送
申請文件前
完成

 如申請人未通過資格審查、未成為最優申請人或次優申請人，申請人
應於接獲未入選通知後10日內，洽執行機關無息領回申請保證金。

 最優申請人及次優申請人應於民間機構繳納履約保證金10日後，自行
洽執行機關無息領回申請保證金，亦得向執行機關申請將申請保證金
轉換為履約保證金之一部份。

履約保證金
(4,300萬元)

民間機構與
機關簽約前
完成繳付

 第一次返還
本案開始營運後滿1年，如乙方未因缺失或違約而有應扣未結款項時，
甲方應解除乙方履約保證責任之半數，將履保金50%無息返還予乙方。

 第二次返還
於本契約期限屆滿，且乙方完成資產移轉及返還，如乙方未因缺失或
違約而有應押提履約保證金或應扣未結款項者，於乙方完成資產移轉
及返還後60日內無息返還履保金之餘額。

申請保證金及履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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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參考，實際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綜合評選甄審項目及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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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申請人應就其投資計畫書內容，依規定時間
出席甄審會進行簡報，並接受甄審會委員之詢答。

「投資計畫書」內容應至少包含：

前 言
摘要

第一章
計畫目標及開發經營理念

第二章
民間機構籌組計畫

第三章
整建計畫

第五章
財務計畫

第六章
創新及回饋計畫

第七章
需政府協助配合事項

第四章
營運計畫

項次 甄審項目 配分

1 整體開發構想及
申請人介紹說明 15

2 整建計畫 20

3 營運計畫 20

4 財務計畫 25

5 創新及回饋計畫 10

6 簡報與答詢 10

合計 100

甄審項目及配分表

*詳參申請須知第5.2條投資計畫書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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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申請時程規劃

階段 作業事項 預定期間說明

公告招商
(63日)

公告招商 113年4月30日~113年7月1日

疑義處理
徵詢 公告日次日起20日內

答復 釋疑期限截止後20日內

申請文件截止收件 113年7月1日（一）下午5時前

資格審查
(14日)

資格審查 預定截止日後14日內

綜合評審
(30日)

綜合評審
預定資格審查完成後30日內

(評定日)

議約、簽約
(45日)

議約、簽約
(最優申請人)

自接獲通知日起30日內完成議約
議約完成次日起15日內完成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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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間：
113年4月30日~113年7月1日

 收受申請文件方式：
應於113年7月1日（星期一）
下午5時前以郵遞或專人送達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
產開發處。

 收受申請文件地點：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開發處（臺北市中正區北
平西路3號6樓6026室）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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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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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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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的核心是企業誠信〞

莎士比亞：老老實實最能打動人心。

：期待協力廠商能以符合道德的誠信態度行事。
即使是一家微軟協力廠商偶然的錯誤判斷，也可能瓦解
我們為客戶帶來的價值和信任。

廉政宣導－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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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公司契約廠商廉政相關規定告知書：

一、不得餽贈財物或不正利益輸送。

二、不得設宴邀飲或涉足不妥當之場所。

三、不得與本公司同仁不當接觸造成外界質疑聯想。

四、不得有違反法令規章之請託關說不法行為。

五、本廠商對於揭弊者願給予適當之保護。

廉政宣導－企業誠信反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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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文件
附件1-1

廉政宣導－利益衝突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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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廉政市民代表會
市民代表王小明 陳小花

(C基金會董事)

B廉政市公所

監
督 C陽光廉政

基金會
董事長楊清廉

配偶

投
標

利益衝突範例與填寫：

1. 市民代表為利衝法適用公職人員。

2. C基金會是市民代表之關係人。

3. C基金會欲投標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採購案，
應填揭露表，不為或不實揭露者可能會受罰
5~50萬元。

廉政宣導－利益衝突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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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鐵公司相關招商資訊均全面公開、透明揭露。

(二)如有聽聞不明人士稱與本公司人員或本案評選委員往來密切，
在此呼籲申請人勿聽信謠言而受騙。

(三)如發現前述弊端或不法情事，請以書面或電話向本公司主辦
單位或政風單位提出檢舉。
交通部政風處／臺鐵公司政風處檢舉專線：
(02)2349-2543 ／ (02)2389-9554

【財政部促參資訊網】 【臺鐵公司】

廉政宣導－資訊透明勿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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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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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場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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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7月1日公告截止

歡迎投資人踴躍申請

▲促參司網站連結

高雄市鳳山車站開發大樓整建營運移轉案


